

總務處　通知

受文者： 如正副本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9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東海總字第10124006130號
附件：（東海大學教職員工宿舍修繕辦法.doc、各類修繕優良廠商一覽表.doc）
主旨：週知本校教職員工宿舍修繕辦法，敬請  查照並惠予配合辦理。
說明：

1、 本校教職員工宿舍修繕辦法已於101年3月21日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並於4月11日公布於本校首頁之法規查詢系統及本處營繕組網頁，請全體住戶同仁務必確實瞭解並配合辦理。
2、 依據本校教職員工宿舍修繕辦法第三條規定，即日起宿舍之設施若有需要維修，應由配借人負責修繕及負擔經費，本處不再提供一般修繕服務，唯有七項情形由總務處負責修繕。特此通知，惠請  諒解配合。
3、 檢附本校教職員工宿舍修繕辦法及各類修繕優良廠商一覽表供參考。
正本：本校各一級行政單位、各一二級教學單位、其他單位、教職員工住宅區全體住戶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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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　(共1頁)

